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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規 類 
 
 
彰化縣政府  令  
修正「彰化縣彰化戶政事務所編制表」、「彰化縣員林戶政事務所編制表」、「彰

化縣和美戶政事務所編制表」、「彰化縣鹿港戶政事務所編制表」、「彰化

縣田中戶政事務所編制表」、「彰化縣北斗戶政事務所編制表」、「彰化縣

二林戶政事務所編制表」及「彰化縣溪湖戶政事務所編制表」，並自一百十

五年二月一日生效。 

  附修正「彰化縣彰化戶政事務所編制表」、「彰化縣員林戶政事務所編制表」、

「彰化縣和美戶政事務所編制表」、「彰化縣鹿港戶政事務所編制表」、

「彰化縣田中戶政事務所編制表」、「彰化縣北斗戶政事務所編制表」、

「彰化縣二林戶政事務所編制表」及「彰化縣溪湖戶政事務所編制表」。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府人企字第1150072400號 

附件：彰化縣彰化、員林、和美、
鹿港、田中、北斗、二林及
溪湖戶政事務所編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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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令  
修正「彰化縣消防局組織規程」第三條、第五條、第十四條及「彰化縣消防局編制表」，

並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二月一日生效。 

  附修正「彰化縣消防局組織規程」第三條、第五條、第十四條及「彰化縣消防局編

制表」。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15 年 3 月 5 日 

府人企字第1150067691號 

附件：修正「彰化縣消防局組織
規程」第三條、第五條、
第十四條及「彰化縣消防
局編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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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類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委託業興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本縣環境保護局「115年度彰化縣氣

候變遷調適行動暨綜合管理計畫」。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6條第1、2項及氣候變遷因應法第7條。 

公告事項： 

  一、委託期間：自115年2月11日至115年11月30日止。 

  二、委託事項： 

     (一)協助辦理本縣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運作。 

     (二)辦理氣候變遷跨域治理及氣候風險評估等相關會議。 

     (三)進行本縣氣候變遷調適相關資料蒐集及研析。 

     (四)規劃本縣抗高溫調適對策及調適行動宣導。 

     (五)提升全民氣候素養及強化氣候韌性。 

     (六)辦理其他行政作業配合事項。 

  三、對本公告如有疑義，請電洽本縣環境保護局氣候變遷因應科。（電話：04-

7115655分機509）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委託上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本縣環境保護局「115 年彰化縣資源回收

綜合管理計畫」。  

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 74 條及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第 1、2 項。 

公告事項： 

  一、委託期間：自 115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5 年 12 月 31 日止。 

  二、委託事項： 

     (一)推動執行機關加強辦理資源回收工作。 

     (二)辦理資源回收責任業者及販賣業者管理重點巡查取締工作。 

     (三)辦理資源回收物排出組成及含量分析工作。 

     (四)協助推動資源回收關懷計畫與村里資源回收站之輔導、推廣及精進工作。 

     (五)加強辦理源頭減量暨資源回收多元化宣導相關工作。 

中華民國 115 年 2 月 24 日 

府授環工字第1150070409號 

中華民國 115 年 2 月 13 日 

府授環氣字第115006624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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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協助本縣執行環境部資源循環署考核相關工作，並建立轄內源頭減量暨資

源回收績效考核制度。 

     (七)協助推動學校、社區或大廈等資源回收工作。 

     (八)協助執行機關回收物媒合、暢通去化管道。 

  三、對於本公告如有疑義，請電洽本縣環境保護局環境工程科，地址：彰化市健興

路 1 號，電話：04-7115655 分機 622。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委託京丞資源國際有限公司執行本縣環境保護局「115年彰化縣一般廢棄

物源頭減量暨廚餘管理計畫」。  

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74條及行政程序法第16條第1、2項。  

公告事項：  

  一、委託期間：自115年1月21日起至115年11月30日止。 

  二、委託事項:  

     (一)加強辦理源頭減量及資源回收宣導工作。 

     (二)辦理源頭減量及資源回收相關巡查工作。  

     (三)辦理應回收廢棄物回收業、處理業申報及相關環保巡查作業。  

     (四)執行廢機動車輛回收清除貯存作業。  

     (五)推動執行機關及其他單位加強辦理垃圾減量、廚餘回收再利用工作。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委託迎展環境股份有限公司執行本縣環境保護局「115 年彰化縣環境教育

專案計畫」。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第 1、2 項。 

公告事項: 

  一、委託時間：115 年 1 月 8 日至 115 年 11 月 20 日止。 

  二、委託事項： 

     (一)辦理環境教育法第 19 條指定對象輔導查核。 

     (二)辦理環境教育法第 24 條限期辦理相關作業。 

中華民國 115 年 3 月 2 日 

府授環工字第1150073104號 

中華民國 115 年 3 月 3 日 

府授環綜字第115007295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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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協助辦理環境講習相關作業。 

     (四)協助環境教育相關宣導及活動辦理。 

     (五)臺美生態學校伙伴計畫認證輔導作業。 

     (六)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輔導作業。 

     (七)環境教育獎輔導作業。 

     (八)協助辦理本縣綠意社區環境教育補助計畫相關作業。 

     (九)協助辦理環保志工志願整合系統輔導作業。 

  三、對於本公告如有疑問，請電洽本縣環境保護局綜合計劃科（電話：04-7115655

分機 121 何先生）。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委託台灣曼寧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115 年度彰化縣水污染源許可

輔導及管理計畫」。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第 2 項及水污染防治法第 4 條。 

公告事項：  

  一、委託期間：自 115 年 2 月 26 日至 116 年 2 月 25 日止。 

  二、委託事項： 

     (一)辦理水污染許可申請文件審查與管理。 

     (二)水污染許可檢測申報審查管理作業。 

     (三)辦理水污染源管制資料維護與管理。 

     (四)辦理提升許可履行制度成效相關工作。 

 三、對本公告如有疑義，請電洽本縣環境保護局水質保護科，地址：彰化縣彰化市

健興路 1 號，電話：04-7115655 轉 316。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變更田尾園藝特定區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案計畫範圍圖，公開徵

求意見並舉辦座談會，請公告周知。 

依據： 

  一、都市計畫法第26條。 

中華民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府建城字第1150044222號 

中華民國 115 年 3 月 6 日 

府授環水字第115008483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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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46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自115年3月2日起至115年3月31日止，計30天。 

  二、公告地點：旨揭通盤檢討公告範圍圖分別陳列於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及本縣

田尾鄉公所及永靖鄉公所供公眾閱覽。 

  三、座談會時間與地點：中華民國115年3月13日上午9時整於田尾鄉公所五樓國際

會議廳及同日下午1時30分於永靖鄉公所三樓會議室。 

  四、公告通盤檢討範圍：田尾園藝特定區計畫範圍。 

  五、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案如有意見，請於公告期間以書面載明姓名（單位）、地

址及建議事項，並檢附繪有建議內容之相關位置圖，向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

或所在地公所提出（意見表請逕向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或所在地公所索取，

亦可上本府建設處網站/訊息中心/公告資訊下載）。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本縣公有路邊收費停車場停車欠費催繳通知單無法投遞名冊1份。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56條第3項、彰化縣公有公共停車場收費及管理自治

條例第8條暨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第81條及第82條。 

公告事項： 

  一、本府執行本縣公有路邊停車場停車欠費催繳通知業務(停車期間：110年7月至

110年12月，公示送達件數：23)，經以雙掛號郵件併送達證書寄發催繳通知單，

郵務人員以無法送達為由退件，爰依行政程序法規定辦理公示送達，以完成法

定送達程序。 

  二、前項停車費逾期未繳之催繳通知單無法郵寄送達名冊，張貼於本府公告欄、本

府路邊停車資訊網(https://chpark.chcg.gov.tw/)及各縣市政府公告欄，並刊登於

本府公報，經20日未領取者，以送達論。 

  三、通知信函暫由本府留存，應受送達人應至本府交通處交通管理科(彰化市健興

路1號1樓)領取並結繳停車費，逾期未繳納者依法辦理移送行政執行。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15 年 3 月 3 日 

府交管字第1150073010A號 

附件：名冊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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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彰化縣114年10-11月公有路邊收費停車場停車欠費補繳通知單無法投

遞公示送達名冊1份。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第81條及第82條。 

公告事項： 

  一、本府執行本縣公有路邊收費停車場停車欠費補繳通知業務(停車日期114年10-

11月；公示送達件數：305件)，經以雙掛號郵件併送達證書寄發欠費補繳通知

單，郵務人員以無法送達為由退件，爰依「行政程序法」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以完成法定送達程序。 

  二、前項停車費逾期未繳之補繳通知單無法郵寄送達名冊，張貼於本府公告欄、本

府路邊停車資訊網(https://chpark.chcg.gov.tw/)及各縣市政府公告欄，並且刊登

於彰化縣政府公報。 

  三、本縣公有路邊收費停車場停車費補繳通知單由本府留存，被通知人得至本府領

取(彰化市健興路1號交通處交通管理科)，自本府公告之日起經20日未領取者，

以送達論，未於期限內完成繳費者，本府將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56

條第3項逾期未繳納者依規定逕行舉發。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15 年 3 月 5 日 

府交管字第1150083982A號 

附件：名冊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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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預告「彰化縣公園場地使用管理辦法」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四條。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彰化縣政府。 

  二、訂定依據：規費法第十條及彰化縣公園管理自治條例第十條、第十一條。 

  三、「彰化縣公園場地使用管理辦法」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府全球資訊網主

管法規查詢系統（網址：https://lawsearch.chcg.gov.tw/GLRSNEWSOUT/）草案

預告項下網頁。 

  四、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次日起14日內陳

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機關：彰化縣政府城市暨觀光發展處（辦公地址：彰化縣彰化市卦山路

8-1號）。 

     (二)承辦人員：楊小姐。 

中華民國 115 年 3 月 5 日 

府城觀管字第115007472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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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電話：04-7532787。 

     (四)電子郵件：wenhsi66@email.chcg.gov.tw。 

縣 長 王 惠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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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本府115年2月26日於本縣彰化市彰興路2段479巷38弄15號附近救援水鹿

一頭，以及115年3月2日於本縣彰化市彰南路5段394號附近救援水鹿一頭，請

所有者認領，請周知。 

依據：動物保護法第14條第2款。 

公告事項： 

  一、本府於115年2月26日接獲民眾舉報於本縣彰化市彰興路2段479巷38弄15號附

近救援水鹿一頭，以及115年3月2日接獲民眾舉報於本縣彰化市彰南路5段394

號附近救援水鹿一頭，請該水鹿所有者前來認領，如超過認領期間將沒入。 

  二、公告認領期間及地點：115年3月3日至115年3月13日止，請攜帶身分證、印 

      章及相關證明文件至彰化縣政府農業處畜產科洽辦，聯絡電話：04-7531642。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受處分人NGUYEN TIEN VIET(護照號碼：B3850535，以下簡稱N君)

之本府114年12月29日府勞外字第1140521144號裁處書。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N君因未經雇主申請許可而在我國境內從事工作，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3條之規

定，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依外交部領事事務局115年2月2日領二字第

1155303100號函，N君曾向我駐外館處申請簽證，惟檔存之原始申請表件已逾

保存年限，業依規定銷毀，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爰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

項第1款及第2項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二、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應受送達人N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彰化縣彰化市中

興路100號8樓；電話：04-7532991)領取。 

  三、本公告公示送達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規定為公示送達，自刊登政府

公報或新聞紙公告之日起，20日發生效力。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15 年 3 月 2 日 

府勞外字第1150070508號 

中華民國 115 年 3 月 2 日 

府農畜字第1150079713A號 



彰化縣政府公報  春字第 5期 

 

46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受處分人CHAINOK SAMAI(護照號碼：AC7283819，以下簡稱C君) 

之本府115年1月2日府勞外字第1140525771A號裁處書。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C君因未經雇主申請許可而在我國境內從事工作，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3條之規

定，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依外交部領事事務局115年2月2日領二字第

1155303100號函復，現存簽證資料檔無C君來臺簽證紀錄，爰無法據以查悉其

申請簽證資料，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爰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及第

2項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二、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應受送達人C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彰化縣彰化市中

興路100號8樓；電話：04-7532991)領取。 

三、本公告公示送達依行政程序法第 78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為公示送達，自刊登

政府公報或新聞紙公告之日起，20 日發生效力。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受處分人HONGSA THAIPPAWAN(護照號碼：AD2385101，以下簡稱

H君)之本府115年1月2日府勞外字第1140525771B號裁處書。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H君因未經雇主申請許可而在我國境內從事工作，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3條之規

定，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依外交部領事事務局115年2月2日領二字第

1155303100號函復，現存簽證資料檔無H君來臺簽證紀錄，爰無法據以查悉其

申請簽證資料，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爰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及第

2項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二、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應受送達人H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彰化縣彰化市中

興路100號8樓；電話：04-7532991)領取。 

三、本公告公示送達依行政程序法第 78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為公示送達，自刊登

政府公報或新聞紙公告之日起，20 日發生效力。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15 年 3 月 2 日 

府勞外字第1150070508A號 

中華民國 115 年 3 月 2 日 

府勞外字第1150070508B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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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受處分人LE THI LUONG(護照號碼：K0049155，以下簡稱L君)之本

府114年8月20日府勞外字第1140323099A號裁處書。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L君因未經雇主申請許可而在我國境內從事工作，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3條之規

定，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依駐越南代表處114年12月31日越南領字第

11412789780號函復，經查郵政系統顯示郵件送達失敗，故無法交寄，為避免

行政程序遲延，爰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及第2項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二、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應受送達人L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彰化縣彰化市中

興路100號8樓；電話：04-7532991)領取。 

三、本公告公示送達依行政程序法第 78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為公示送達，自刊登政

府公報或新聞紙公告之日起，20 日發生效力。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受處分人NGUYEN XUAN QUYET (護照號碼：C1542364，以下簡稱

N君)之本府114年9月11日府勞外字第1140356598A號裁處書。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N君因未經雇主申請許可而在我國境內從事工作，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3條之規

定，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依駐越南代表處115年1月26日越南領字第

11512702610號函復，經查郵政系統顯示郵件送達失敗，故無法交寄，為避免

行政程序遲延，爰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及第2項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二、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應受送達人N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彰化縣彰化市中

興路100號8樓；電話：04-7532991)領取。 

  三、本公告公示送達依行政程序法第 78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為公示送達，自刊登

政府公報或新聞紙公告之日起，20 日發生效力。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15 年 3 月 2 日 

府勞外字第1150070508C號 

中華民國 115 年 3 月 2 日 

府勞外字第1150070508D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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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受處分人SUGIARTI(護照號碼：C7299429，以下簡稱S君)之本府114

年8月15日府勞外字第1140318549B號裁處書。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S君因未經雇主申請許可而在我國境內從事工作，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3條之規

定，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依駐印尼越南代表處115年1月27日印尼領字

11510910430號函復，因地址不全，故無法交寄，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爰依

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及第2項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二、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應受送達人S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彰化縣彰化市中

興路100號8樓；電話：04-7532991)領取。 

三、本公告公示送達依行政程序法第 78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為公示送達，自刊登政

府公報或新聞紙公告之日起，20 日發生效力。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本府114年度第3批地籍清理未能釐清權屬土地，經2次標售未能標出，已

辦竣囑託登記為國有，其權利人應自登記完畢之日起10年內，依規定填具申請

書向本府申請發還土地，公告周知。 

依據：地籍清理條例第15條、第15條之1及地籍清理未能釐清權屬土地代為標售辦法

第20條。 

公告事項： 

  一、囑託登記為國有之土地標示、原登記名義人、第2次標售底價，詳見案附囑託

登記國有公告清冊。 

  二、公告起訖日期：自民國115年3月12日起至民國115年6月12日止共計3個月。 

  三、保管處所及保管款名稱：本府設立於臺灣土地銀行彰化分行(地址：彰化縣彰化

市光復路98號)之「彰化縣政府地籍清理保管款303專戶」。 

  四、得申請發還土地之期限：自各土地登記完畢之日（詳如清冊）起10年內。 

  五、土地權利人應依地籍清理條例施行細則之規定，填具申請書並檢附相關證明文

件，向本府地政處申請發還。 

  六、如應發還之土地已為公用財產、處分或有其他無法發還之情事者，本府將依該

中華民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府地籍字第1150066919號 

附件：囑託登記國有公告清冊 

中華民國 115 年 3 月 2 日 

府勞外字第1150070508E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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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最後一次標售底價扣除應納稅賦後之餘額，並加計自登記國有之日起儲存

於保管款專戶之應收利息發給權利人土地價金。但該土地因不可抗力滅失致無

法發還者，不發給價金。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112年度第2批第39標、114年度第2、3批代為標售之土地價金已存入地籍

清理土地權利價金保管款專戶，土地權利人應自存入之日起10年內，依規定填

具申請書申請發給，公告周知。 

依據：地籍清理條例第14條第3項、地籍清理土地權利價金保管款管理辦法第4條及第

6條。 

公告事項： 

  一、代為標售之土地標示、權利人之姓名或名稱及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保管

款金額、保管字號：詳見案附彰化縣政府辦理土地代為標售價金保管款清冊。 

  二、公告起訖日期：自民國115年3月12日起至民國115年6月12日止共3個月。 

  三、保管處所及保管款名稱：本府設立於臺灣土地銀行彰化分行(地址：彰化縣彰化

市光復路98號)之「彰化縣政府─地籍清理保管款303專戶」。 

中華民國 115 年 3 月 4 日 

府地籍字第1150075499號 

附件：彰化縣政府辦理土地代
為標售價金保管款清冊 



彰化縣政府公報  春字第 5期 

 

50 

  四、得申請發給土地價金之期限：自保管款於民國115年2月11日存入專戶起，至民

國125年2月10日止10年內，逾期未領取者，經結算如有賸餘，歸屬國庫。 

  五、領取保管款時應由土地權利人依地籍清理條例施行細則之規定，填具申請書並

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換發謝旻澔地政士開業執照[（115）彰地登字第001364號）]。 

依據：地政士法第8條、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謝旻澔。 

  二、證書字號：（104）台內地登字第027493號。 

  三、執照字號：（115）彰地登字第001364號。 

  四、事務所名稱：謝旻澔地政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彰化縣北斗鎮斗苑路 1 段 423 號。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15 年 3 月 4 日 

府地價字第115006701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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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註銷吳豐宇地政士開業執照[（104）彰地登字第001183號]。 

依據：地政士法第15條、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吳豐宇。 

  二、證書字號：（104）台內地登字第027371號。 

  三、執照字號：（104）彰地登字第001183號。 

  四、事務所名稱：保秀地政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彰化縣彰化市曉陽路 301 巷 17 號。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15 年 3 月 6 日 

府地價字第115007125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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